麦盖提县2026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项 目 名 称 ：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

项目主管单位：麦盖提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麦盖提县农业农村局

编 制 时 间 ：2026年1月
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1.基本情况

1.1项目库编号
MGTX-2026-016
1.2项目名称

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

1.3项目主管单位

麦盖提县农业农村局陈文德
1.4项目实施单位

麦盖提县农业农村局杨超
1.5项目类别

就业项目

1.6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用于对2026年外出到疆外省市及疆内跨地（州、市）、地区内跨县稳定就业的7345名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落实交通费补助，疆内800元/人/年、疆外1500元/人/年、地区内跨县100元/人/年。
1.7项目补助标准

疆内跨地（州、市）一次性交通补助800元/人/年，疆外一次性交通补助1500元/人/年、地区内跨县一次性交通补助100元/人/年。

鼓励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外出长期稳定就业，对外出务工就业已享受一次性交通补助，当年返回第二年又外出务工就业的人和当年未返回第二年稳定务工就业的人员，继续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不得重复享受其他各类资金安排的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政策。
1.8项目建设期限

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

2.项目立项情况

2.1项目建设依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1〕11号）

2.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前我县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阶段，通过实施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稳定就业交通补贴项目，充分发挥好就业政策红利，切实减轻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劳动力的经济负担，提高劳动力外出就业增收积极性，进一步加大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就业帮扶力度，扩大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巩固拓展就业帮扶工作成果。
3.投资概算和资金筹措

3.1项目概算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568万元。
3.2资金筹措

财政衔接资金。
3.3资金使用和管理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1〕11号）文件规定，依据项目计划和实施进度，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提出支付申请并提供相关真实、合规的证明材料，经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规定和程序及时支付资金。严格执行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严禁虚列支出、以拨代支虚增项目进度。
4.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4.1组织领导机构

为保障项目的有效运行，加强监督管理和实施指导，成立“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文德（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杨超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股负责人）

畅春杰（麦盖提县职业技能鉴定所所长）

成  员：阿米南·牙森（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
王生宝（巴扎结米镇党委副书记）

        伊力哈木·尼亚孜（希依提墩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何  洋（央塔克乡党委副书记）

闫鹏飞（吐曼塔勒乡党委副书记）

孟令普（尕孜库勒乡党委副书记）

吐尔孙·吾斯曼（克孜勒阿瓦提乡副乡长）

艾山·吾司曼（库木库萨尔乡副乡长）

陈田明（昂格特勒克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韩文宝（库尔玛乡党委副书记）

徐  磊（麦盖提镇党委副书记）

努尔艾力·买买提（五一林场党委委员）

米热班·买买提（农业农村局干部）

艾尼·买买提（农业农村局干部）
4.2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制度
4.2.1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新乡振〔2021〕32号）文件要求，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该项目，需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全面推行项目建设责任制、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健全项目补贴发放情况公开公示、定期走访、绩效考核、结果反馈等检查机制，对项目补贴发放全过程监督，保障补贴发放前期精准摸排，中期发放及时，后期走访等工作有序开展。

4.2.2项目申请材料：
（1）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或复印件）。

（3）申请人就业证明（劳动合同、就业协议、劳动报酬发放记录、银行流水、工资收条、外出务工就业证明等任意一项）。

（4）本人“一卡通”账号或银行卡复印件。

对确已外出务工，但因各种原因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就业协议、劳动报酬发放记录、银行流水、工资收条、外出务工就业证明等任意一项材料的，经本人提交书面说明，工作单位或村（社区）或自治区驻内地工作组核实即可。材料原件、复印件、扫描件、照片或截图形式均可。
4.2.3项目实施流程：
（1）个人申请。外出务工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本人或委托他人提出申请，并向所在村（社区）提交申请材料。

（2）村（社区）初审。村（社区）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经民主决策和公示公开后，汇总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复审。
村（社区）初审时，需审核卡号是否可正常使用，由村（社区）干部进行核查，如无疆内办理银行卡，且不具备办理条件的，需提供本人同意由亲属代领的情况说明，一并上报给乡（镇）。

（3）乡镇复审。乡镇对各村上报的人员名单和材料进行复审，无误后汇总上报县农业农村局。乡（镇）复审时，需由乡村振兴负责就业专干审核人员身份是否为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由乡（镇）劳保所或就业办负责收集申报材料，审核2026年是否重复申请、重复上报。如无疆内办理银行卡，且不具备办理条件，乡（镇）需出具情况说明，经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一并上报农业农村局。

（4）县终审。县农业农村局会同人社局对各乡镇上报的人员名单和材料进行审核，农业农村局审核人员身份，人社局审核外出务工就业情况，共同审定后的人员名单，由农业农村局报本级财政局。

（5）拨付补助资金。严格落实《自治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操作规程》（新财监〔2023〕7号）要求，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县级农业农村局上报的人员名单等拨款申请材料，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补助资金；县级代发金融机构及时向县级农业农村、人社、财政部门反馈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并将补贴资金发放信息告知补助对象。县级农业农村局负责将一次性交通补助信息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
4.3验收管理

坚持项目竣工验收制度，遵照属地管理、“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按照村、乡、县三个级别逐级开展验收工作，成立竣工验收评价工作小组。竣工验收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任务目标、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建设质量、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村或项目扶持户受益情况等。
5.项目实施进度

5.1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期为12个月，即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实施进度如下：

2026年4月-12月，各村（社区）每两周向乡（镇）上报一次性交通补助申报材料及纸质版、电子版花名册；乡（镇）每月月底（如遇节假日可延长2天）上报一次性交通补助申报材料及纸质版、电子版花名册，根据上报、核查情况发放补助。

各乡镇村（社区）每月完成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外出就业的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疆外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劳动力享受补贴人员信息审核工作，每月月底前做好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完成项目档案资料整理、项目验收工作。

5.2项目公告公示

按照《关于做好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13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新乡振〔2021〕32号）文件精神，按事前、事中、事后在乡、村以书面形式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群众监督。

6.项目绩效目标及效益分析

6.1年度目标

本项目总投资为568万元，主要用于对2026年转移至疆内疆外省市、地区内跨县务工计划的7345名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定就业劳动力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疆内跨地（州、市）一次性交通补助800元/人，疆外一次性交通补助1500元/人，地区内跨县一次性交通补助100元/人。项目的实施有效提高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外出务工就业的积极性，促进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稳定转移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对全县范围整体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受益巩固脱贫人口满意度预计可达100%。

6.2经济效益
项目的实施带动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增收，促进稳定就业，实现稳步增收；预计发放稳定就业交通补贴金额不低于568万元。

6.3社会效益

通过外出务工可以开阔已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眼界，学习专业技术，提高就业竞争力，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引导更多的人外出就业，提高就业收入。预计巩固脱贫劳动力就业人数不低于7345人。
6.4可持续性影响

项目的实施有效提高就业人员工作稳定性，提高就业积极性，持续提高脱贫劳动力收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7.风险分析
7.1主要风险因素

一是脱贫人口劳动力（含监测对象）转移就业不稳定；

二是在开发的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后，跟踪管理不到位，导致补助享受不精准。

7.2防范化解措施

督促就业岗位提高工资标准，促进转移就业后能留住人，实现稳定就业。
如本方案与上级政策文件不符，以上级政策文件为准。
麦盖提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1月
